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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科技创新相关税费优惠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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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 策 内 容0 1

       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 教育部公告2023年第42号 财政

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 教育部关于继续实施科技企业孵化器、大学

科技园和众创空间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》

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 教育部公告2023年第42号）



政 策 内 容0 1

       对国家级、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、大学科技园和国家备案众创空

间自用以及无偿或通过出租等方式提供给在孵对象使用的房产、土地，

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;对其向在孵对象提供孵化服务取得的收

入，免征增值税。



享 受 方 式0 2

       国家级、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、大学科技园和国家备案众创

空间应按规定申报享受免税政策，并将房产土地权属资料、房产

原值资料、房产土地租赁合同、孵化协议等留存备查，税务部门

依法加强后续管理。



享 受 方 式0 2

       2018年12月31日以前认定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、大学

科技园，以及2019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认定的国家级、

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、大学科技园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，自

2024年1月1日起继续享受本公告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。



享 受 方 式0 2

       2024年1月1日以后认定的国家级、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、

大学科技园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，自认定之日次月起享受本公告

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。被取消资格的，自取消资格之日次月起停

止享受本公告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。

本公告执行期限为2024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。



热 点 问 题0 3

1.“在孵对象”是指什么 ？

       在孵对象是指国家级及省级科技、教育部门发布的科技企业孵

化器等创新平台的认定和管理办法所规定的孵化企业、创业团队和

个人。

2.“孵化服务”是指什么？

       本公告所称孵化服务是指为在孵对象提供的经纪代理、经营租

赁、研发和技术、信息技术、鉴证咨询服务。



热 点 问 题0 3

3.孵化服务收入应如何核算？

       国家级、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、大学科技园

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应当单独核算孵化服务收入。



创业投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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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2 个人所得税方面

0 1 企业所得税方面



    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按投资额70%抵扣应
纳税所得额政策

      政策要点：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直接投资于

种子期、初创期科技型企业满2年（24个月）的，可以按照投资额的

70%在股权持有满2年的当年抵扣该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

得额；当年不足抵扣的，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。

企 业 所 得 税0 1



    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投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按投资额70%抵扣
应纳税所得额政策

      政策要点：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的中

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（24个月）以上，凡符合相关条件的，可以按照

其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额的70%，在股权持有满2年的当年抵扣

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；当年不足抵扣的，可以在以后纳

税年度结转抵扣。

企 业 所 得 税0 1



    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的法人合伙人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按投资
额70%抵扣应纳税所得额政策

      政策要点：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直接投

资于初创科技型企业满2年的，该合伙创业投资企业的法人合伙人可

以按照对初创科技型企业投资额的70%抵扣法人合伙人从合伙创业

投资企业分得的所得；当年不足抵扣的，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

抵扣。

企 业 所 得 税0 1



    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的法人合伙人投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按投
资额70%抵扣应纳税所得额政策

      政策要点：自2015年10月1日起，全国范围内的有限合伙制创

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满2

年（24个月）的，该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的法人合伙人可按照

其对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额的70%抵扣该法人合伙人从该

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分得的应纳税所得额，当年不足抵扣的，

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。

企 业 所 得 税0 1



    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个人合伙人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按投
资额70%抵扣应纳税所得额政策

      政策要点：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(以下简称合伙创业投资

企业)采取股权投资方式直接投资于初创科技型企业满2年（24个月）

的，该合伙创业投资企业的个人合伙人可以按照对初创科技型企业

投资额的70%抵扣个人合伙人从合伙创业投资企业分得的经营所得；

当年不足抵扣的，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。

个 人 所 得 税0 2



    天使投资人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按投资额70%抵扣应纳税所得
额政策

      政策要点：天使投资个人采取股权投资方式直接投资于初创科

技型企业满2年(24个月)的，可以按照投资额的70%抵扣转让该初创

科技型企业股权取得的应纳税所得额；当期不足抵扣的，可以在以

后取得转让该初创科技型企业股权的应纳税所得额时结转抵扣。

个 人 所 得 税0 2



    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个人合伙人可选择按单一投资基金核算税
收优惠政策

      政策要点：创业投资企业(含创投基金)可以选择按单一投资基

金核算或者按创业投资企业年度所得整体核算两种方式之一，对其

个人合伙人来源于创业投资企业的所得计算个人所得税应纳税额。

个 人 所 得 税0 2



      
      创业投资企业选择按单一投资基金核算的，其个人合伙人从该

基金应分得的股权转让所得和股息红利所得，按照20%税率计算缴

纳个人所得税。

      创业投资企业选择按年度所得整体核算的，其个人合伙人应从

创业投资企业取得的所得，按照“经营所得”项目、5%-35%的超

额累进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。

个 人 所 得 税0 2



初创企业普惠性税收优惠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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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2 小型微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

0 1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税收优惠政策

0 3 其他普惠性税收优惠政策



增 值 税 小 规 模 纳 税 人 税 收 优 惠 政 策0 1

优惠内容：

      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%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，减按1%
征收率征收增值税，适用3%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，减按1%预
征率预缴增值税。

优惠期限：

       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



增 值 税 小 规 模 纳 税 人 税 收 优 惠 政 策0 1

优惠内容：

       对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(含本数)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，免征
增值税。

优惠期限：

       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



增 值 税 小 规 模 纳 税 人 税 收 优 惠 政 策0 1

享受条件：

       1、小规模纳税人以1个月为1个纳税期的，月销售额未超过10
万元;小规模纳税人以1个季度为1个纳税期的，季度销售额未超过
30万元，可以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。

       2、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，合计月销售额超
过10万元，但扣除本期发生的销售不动产的销售额后未超过10万元
的，其销售货物、劳务、服务、无形资产取得的销售额免征增值税。



增 值 税 小 规 模 纳 税 人 税 收 优 惠 政 策0 1

享受条件：

       3、适用增值税差额征税政策的小规模纳税人，以差额后的销
售额确定是否可以享受上述免征增值税政策。

       4、 其他个人采取一次性收取租金形式出租不动产取得的租金
收入，可在对应的租赁期内平均分摊，分摊后的月租金收入未超过
10万元的，免征增值税。



小 型 微 利 企 业 税 收 优 惠 政 策0 2

优惠内容：

       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0万元的部分，减按
25%计入应纳税所得额，按20%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。

优惠期限：

       政策执行期至2027年12月31日



其 他 普 惠 性 税 收 优 惠 政 策0 3

优惠对象：

      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、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。

优惠内容：

       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、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半征收
资源税(不含水资源税)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
税、印花税(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)、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、地
方教育附加。



其 他 普 惠 性 税 收 优 惠 政 策0 3

优惠内容：

      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、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已依法享受
资源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、印花税、耕
地占用税、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等其他优惠政策的，可叠加
享受此项优惠政策。

优惠期限：

       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



其 他 普 惠 性 税 收 优 惠 政 策0 3

优惠对象：

       个体工商户。

优惠内容：

       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，对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
得额不超过200 万元的部分，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。个体工商户在
享受现行其他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基础上，可叠加享受本条优惠
政策。



感 谢 观 看 本 期

《纳税人学堂》


